          本科及以上毕业生落户指南
一、提交材料

（一）毕业证；

（二）2张1寸免冠彩色照片；；

（三）未婚育证明；

（四）入市落户通知书；

（五）户口迁移证（青岛市以外地区生源）；

（六）户籍证明（青岛市生源）。

二、相关材料办理程序及问题解答
（一）青岛市以外户籍人员办理《入市落户通知书》（需携带身份证、学位证、毕业证、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毕业生就业报到证或全国毕业研究生就业报到证，在青岛市人才市场卫生人才分市场填写《青岛市大中专毕业生（研究生）就业报到落户证明信》到青岛市毕业生就业处（同安路189号）一楼服务大厅办理《入市落户通知书》）；

（二）青岛市以外户籍人员办理《户口迁移证》（户口迁移证需持《入市落户通知书》和《单位接收证明函》到当地派出所办理；

（三）山东省以外人员办理《户口迁移证》，在青岛市人才市场卫生人才分市场填写《市南分局集体户单位落户人员入户审批表》持此表到青岛市市南区公安局户籍科办理准迁证，再回户口地派出所办理《户口迁移证》；

（四）青岛市生源办理《入市落户通知书》（需携带身份证、本科或研究生毕业证、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专本科毕业生就业报到证或全国毕业研究生就业报到证，在青岛市人才市场卫生人才分市场填写《青岛市大中专毕业生（研究生）就业报到落户证明信》到青岛市毕业生就业处（同安路189号）一楼服务大厅办理《入市落户通知书》）；

（五）未婚育证明，在户口所在地民政部门的婚姻登记处办理。
（六）户口保留在原籍的毕业生正是就业后需要迁移户口的，原籍公安机关可凭毕业生的《毕业证》、《就业报到证》和单位接收证明函为其办理户口迁移手续，可以不适用《户口准迁证》。如原籍公安机关需要《户口准迁证》的同学，则需要准备以下材料：（1）毕业生入市落户通知书及复印件两份）（2）毕业报到证及复印件）（3）劳动合同（4）户籍证明（5）市南分局集体户单位落户人员审批表。将准备好的材料交回卫生人才市场，由我单位工作人员为其统一办理《准迁证》。办理《准迁证》以后再回原籍办理《户口迁移证》。

青岛市人社局高校毕业生就业处：青岛市大学生毕业处（同安路189号）咨询、办理落户或报到手续，电话0532—68611002，从小西湖车站乘坐370路公交可以直接抵达。                    

青岛市市南区公安局：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广西路37号。

温馨提示：所有落户要求准备的相关材料请于9月26日之前交回卫生人才市场！
